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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一０號解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陳春生 

本號解釋就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

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有關大陸地區人民有各款列舉

事由得強制出境之規定，未予其申辯之機會即得逕行強制出

境部分，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保障之遷徙自

由；同條第二項關於大陸地區人民受強制出境處分者，於強

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其文義過於寬泛，未能顯示應限於非

暫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境者，始得暫予收容之意旨，亦未明定

暫予收容之事由，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以及大陸地區人民

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下稱強制出境處理辦

法）第五條規定對大陸地區人民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之

事由，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意旨，本席敬表同意。惟本號解

釋，仍如同釋字第七０八號解釋，使用「合理作業期間」一

語，作為拘束受強制出境者人身自由之依據，本席無法贊

同；另外本號解釋有關兩岸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及大

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三款

並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見解，本席亦不表贊同。以下謹

述個人部分協同與部分不同意見。 

壹、部分協同意見 

 關於大陸地區人民自由、權利之保障與限制 

首須探討者為：1、在中華民國憲法秩序下，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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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我國法上定性為何？即大陸地區人民是否為外國

人？或本國人？2、其入我國境內後，所受保護之自由、權

利與外國人及臺灣地區人民有何異同？3、本案關於人身自

由與遷徙自由之限制，是否應比照本國人或外國人？其所受

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是否比照本國人民，還是基於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一條規定，因此可為特別限制？說明如下： 

  一、大陸地區人民之法地位較為特殊 

大陸地區人民依憲法增修條文既非外國人、又非本

國人(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亦非無國籍人，故其自由權

利之保障與限制，無法立即與本國人或外國人一概而論。 

  二、大陸地區人民其自由、權利之保障與限制之法源不

清楚 

依本院釋字第七０八號解釋關於外國人收容事件之

解釋，本院明白指出，人身自由為普世價值，亦適用於

外國人。此見解亦應同樣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或者對

於大陸地區人民之自由權利保障，直接援引中華民國憲

法及增修條文規定即可，而與中華民國人民基本權利保

障，同樣適用？本號解釋中並未明確言及。亦即，本號

解釋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人身自由與遷徙自由保障之法

源，究竟係基於釋字七０八號解釋意旨之人身自由為普

世價值，既適用於外國人，亦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抑

或基於國家統一前之中華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而當然

直接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並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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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言之，本號解釋解釋理由書指出，兩岸關係

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進入臺灣之規定，推導出在兩岸分治之現況下，

大陸地區人民入境臺灣地區之自由「受有限制」，而非如

釋字第七０八號解釋指出，外國人無自由進入我國之權

利。此明顯區隔大陸地區人民與外國人入境我國之自由

權利本質之不同。但是本號解釋理由書中關於大陸地區

人民合法入境臺灣地區者，其遷徙自由受保障，以及強

制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應踐行相應之

正當程序之意旨，卻是援引「參酌」聯合國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與歐洲人權公約之相關規定為依據，而非

我國憲法及本院相關解釋之意旨，如釋字第七０九號有

關正當行政程序等之論述。故其法源是否直接來自中華

民國憲法，或我國憲法未規定而補充適用外國公約，並

不清楚。 

  三、對大陸地區人民其自由、權利保障與限制之立法並

非毫無界限 

從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兩岸關係條例之立法目

的探究，增修條文第十一條之特別規定，即「自由地區

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

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則兩岸關係條例係國家統一前

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之特別立法。

本院釋字第六一八號解釋就兩岸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前段關於大陸地區人民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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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得擔任公務人員部分，指出該規定之目的合理正

當，因其乃鑒於「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

且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體制具有重大之本質差異，為確

保臺灣地區安全、民眾福祉暨維護自由民主之憲政秩

序，所為之特別規定」所致。從此一解釋意旨，可見立

法者關於兩岸關係，特別是對大陸地區人民自由、權利

之限制與保障，有相當大之立法裁量權限。 

本席認為，在中華民國憲法秩序下，對大陸地區人

民之權利保護範圍與程度未必一定是比外國人寬或嚴，

其委諸立法者於不同領域為適當之規範，例如人身自

由、財產權及其他權利保護。但同時，立法者之立法考

量也並非毫無限制，仍須受憲法及增修條文相關規定之

制約。因為即使是修憲，仍有其界限（本院釋字第四九

九號解釋1參照），更何況立法或修法。 

貳、部分不同意見 

 本號解釋仍援用本院釋字第七０八號解釋「合理作業期

間」之商榷 

一、本號解釋不應繼續援用釋字第七零八號解所創造之

「合理作業期間」用語 

                                                 
1 本院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文：「國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機關，其具有之職權亦為憲法所賦予，
基於修憲職權所制定之憲法增修條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條文雖處於同等位階，惟憲法中具有本質

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

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

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

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

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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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本席於該號解釋意見書中所述，釋字第七０八

號解釋於外國人收容制度中創設「合理作業期間」，此

乃不必要與不妥當之舉2。因釋字第七０八號解釋即使不

創造「合理作業期間」之名詞，同樣可以達到該號解釋

之意旨與目的，為何要創造一個憲法上所無，且賦予立

法者可以正當化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依據之合理作業期

間之工具？至為不妥。 

二、本號解釋與釋字第七０八號解釋，其各該系爭規定

規範之構造與解釋客體不同 

比較入出國及移民法與兩岸關係條例，關於暫予收

容的事由，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列舉四種

情形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3。而現行強制出境

處理辦法第六條規定得暫予收容事由如下：「因天災或

航空器、船舶故障，不能依規定強制出境」、「得逕行

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或第三國家旅行證件」、「其他因故不

能立即強制出境」等三個事由，其中「其他因故不能立

即強制出境」又是概括規定。雖然有上開強制出境處理

辦法第六條規定，其收容的事由，卻無類似入出國及移

民法的「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之規定4。而同

辦法第六條「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境」之規定，等

                                                 
2 本院釋字第七０八號解釋，陳春生，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 
3 即：「驅逐出國處分或限令七日內出國仍未離境」、「未經許可入國」、「逾期停留、居留」、「受
外國政府通緝」。 
4 兩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修正草案目前已增列「非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境者」，但尚未立法通過前，
「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境」是指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暫予收容？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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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賦予主管機關相當大的裁量權限，且非規定於形式之

法律，亦不妥當。 

三、前已述及，大陸地區人民與外國人於中華民國

憲法秩序下之法地位並不相同，於本號解釋更無必要繼

續援用釋字第七零八號解釋所創「合理作業期間」之解

釋工具。 

四、如果自釋字第七０八號解釋後，本院仍持續強

調如十五日之合理作業期間，則將來憲法第八條有關人

身自由之保障，立法者是否可能逃避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明文規定拘束人身自由二十四小時之限制，而援引釋字

第七０八號解釋，行使十五日之合理作業期間的立法權

限？若容許立法者有此一權限，則很令人擔心將來「十

五日之合理作業期間」實質上變成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

不成文規定，則大法官實質上已是憲法第八條之修憲者。 

參、結語 

大陸地區人民之法地位與其自由、權利之保障與限制之

法源問題，值得學界與實務界再予深化探討。 

本院今後應揚棄本號解釋所援用之來自釋字第七０八

號解釋「合理作業期間」概念，以及諸如「十五日」合理作

業期間用語，以避免大法官成為憲法第八條之修憲者。 

 


